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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8C_E7_AB_A0_E8_c33_39564.htm （一）基金托管人的

资格条件 基金托管人是指按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基金资

产保管等职责的专业机构。为了保障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防

止基金资产被挤占、挪用等，证券投资基金一般都要由专门

机构即基金托管人来保管基金资产。 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法

律、法规都对基金托管人的资格有严格的要求。从基金资产

的安全性和基金托管人的独立性出发，一般都规定基金托管

人必须是由独立于基金管理人并具有一定实力的商业银行、

保险公司或信托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担任。 根据美国《1940

年投资顾问法》规定，基金的托管人必须是符合以下条件的

商业银行或信托公司；在任何时候股东权益不得少于50万美

元；至少每年公布一次财务报表；经联邦或州监管部门的特

许并受到监管当局的检查。 香港《单位信托及互惠基金守则

》规定，基金的托管人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1)据《银行业条

例》的规定而获发牌的银行；(2)附属于上述银行的信托公司

；(3)根据《受托人条例》注册的信托公司；(4)在香港以外地

方注册成立而获得证监会接纳为从事银行业务的机构或信托

公司。基金托管人的帐目必须经独立核数，其实收资本及非

分派资本储备最少为1000万港币或等值外币。 在台湾地区，

则基金托管人必须由银行担任，同时为了保证基金托管人相

对基金管理人的独立性，《证券投资信托基金管理办法》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银行，除非经“证管会”核准，不得担

任基金托管人：(1)投资于本基金的管理人已发行股份总数10



％以上；(2)担任本基金的管理人的董事或监察人；(3)本基金

的管理人持有该银行10％以上股份；(4)本基金的管理人或其

代表人担任该银行的董事或监察人。 我国《暂行办法》规定

，基金托管人必须是商业银行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设有

专门的基金托管部； (2)实收资本不少于80亿元； (3)有足够

的熟悉托管业务的专职人员；(4)具备安全保管基金全部资产

的条件；(5)具备安全、高效的清算、交割能力。 同样，基金

托管人不是固定不变的，如果不能按契约或合同的规定履行

职责，或因其他原因不能履行职责，托管人可以被更换。对

此，我国有明确的规 (二)基金托管人的职责 1，基金托管人的

主要职责。 按照法律、法规或惯例，托管人承担的职责主要

有：(1)资产保管；(2)执行基金的投资指令，并办理基金名下

的资金往来；(3)复核审查管理人计算的基金净资产；(4)监督

基金管理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基金契约的规定。 在我国，依照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基金托管人的主要

职责有：安全保管基金的全部资产；执行基金管理人的投资

指令，并负责办理基金名下的资金往来；监督基金管理人的

投资动作，发现基金管理人的投资指令违法违规的，不予执

行，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复核、审查基金管理人计算的基

金资产净值及基金价格；保存基金的会计账册、记录15年以

上；出具基金业绩报告，提供基金托管情况，并向中国证监

会和中国人民银行报告等。 2．基金托管人的行为约束。 为

了保护基金其他当事人尤其是基金持有人的权益，基金托管

人的行为也要受到严格的约束。在我国，主要禁止基金托管

人的以下行为：从事基金投资；挪用基金资产；在基金公司

信息披露前，向他人泄露基金有关信息等。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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